	            鍋爐
	□竣工
□重新
	 檢查自行檢查紀錄

	事業單位名稱
	
	重新檢查號碼
	

	設備編號
	
	構造檢查號碼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及實測數據
	檢 查 結 果

	一、重新檢查部分
	1.從外國進口者所檢附具有相當檢查證明文件之確認。
	

	
	2.國內製造者得檢附前經檢查合格證明文件等。
	

	
	3.重新檢查準用構造檢查實施相關檢查項目。
	

	
	4.耐壓試驗：外國進口之新品，得依國外試壓紀錄酌免實施。
遷移或恢復使用等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試壓。
	

	二、文件確認
	1.構造檢查或重新檢查合格之明細表及其刻印號碼拓印本。
	

	
	2.安全閥資料及吹洩容量計算。
	

	
	3.給水裝置資料。
	

	
	4.鍋爐設置場所及鍋爐周圍狀況圖。
	

	三、安全閥
	1.蒸汽鍋爐傳熱面積超過50 m2者裝設2支以上安全閥。
	

	
	2.至少有1支安全閥之壓力設定於鍋爐最高使用壓力以下。其他部位有安全閥時其噴出壓力設定在最高使用壓力之1.03倍以下。
	

	
	3.安全閥型式：□全量式 □揚程式
標稱閥徑：                  數量：             個
設定壓力：      　　    kgf/cm2（最高使用壓力　　　　　kgf/cm2）
安全閥之噴出容量：W＝        　　　    kg/hr
	

	
	4.溫度120℃以下之熱水鍋爐者具備釋壓閥，溫度超過120℃之熱水鍋爐者裝設安全閥，其口徑均應為20mm以上。
	

	四、水位計
	1.蒸汽鍋爐（貫流鍋爐除外）者裝設兩個以上之玻璃水位計（部分鍋爐其中1個可以他種水位測定裝置代替之）。
□圓管型（最高使用壓力12 kgf/cm2以下）
□反射式玻璃板（最高使用壓力35 kgf/cm2以下）
□透視式玻璃板（最高使用壓力60／120 kgf/cm2以下－ＰA／ＰB型）
	

	五、壓力表
	1.蒸汽鍋爐者裝設布頓管式壓力表，虹吸管及旋塞均符合規定。
	

	
	2.壓力表刻度板面外徑在100mm以上，其最大刻度為最高使用壓力之1.5~約2倍。壓力表面徑：           mm 最大刻度：           kgf/cm2
	

	
	3.熱水鍋爐者於鍋爐本體上或熱水出口附近裝設水高計。水高計最高刻度為鍋爐最高使用壓力之1.5倍以上至3倍以下。
	

	六、溫度計
	1.蒸汽鍋爐之過熱器及再熱器之蒸汽出口裝設溫度計。
	

	
	2.熱水鍋爐者於能同時監視水高計之位置裝設溫度計。
	

	七、給水裝置
	1.給水裝置（馬力×流量×揚程×數量）：                               
	

	
	2.鍋爐具備能隨時單獨供給最大蒸發量所需水量之給水泵2組以上。（如鍋爐水位降到安全水位時具有燃料自動遮斷機能者得裝設1組）
	

	
	3.貫流鍋爐者裝設當給水不足時，能自動遮斷燃料之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其給水裝置並得裝設1組）
	

	八、沖放裝置
	1.最高使用壓力0.7MPa｛7kgf/cm2｝以上之鍋爐，其沖放管直列裝設2個沖放閥或1個沖放閥與1個沖放旋塞。
	

	
	2.沖放閥為能防止水垢或其他沉澱堆積之構造，且能承受鍋爐最高使用壓力之1.25倍。
	

	九、水處理裝置
	鍋爐用水經化驗，達於CNS 10231鍋爐給水與鍋爐水質標準。
	



	十、鍋爐房
	1.鍋爐安裝於專用建築物內或於建築物內以障壁分隔之場所。
	

	
	2.基礎及構架應使鍋爐安裝維持穩固與防止發生基礎沉陷及構架扭曲。
	

	
	3.設置2個以上之出入口。□其他         
	

	
	4.鍋爐最頂端至上方構造物應維持1.2 m以上之淨距。
鍋爐外壁至牆壁之間應維持45 cm以上之淨距。
	

	
	5.煙道或金屬製煙囪，如未裝設非金屬不燃性材料被覆物厚度達10cm以上者，其外側15cm內，未堆置可燃性物料。
	

	
	6.儲存燃料時距鍋爐外側之距離：
□2 m以上(液、氣體 ) □1.2m以上(固體)。
	

	
	7.在明顯處設置禁止無關人員擅自進入之標示
	

	十一、爆發門
	1.燃燒細粉煤、油或氣體燃料者設置爆發門時，應設法防止爆發氣體引起之危害。
	

	
	2.燃料種類：□重油 □        。 燃燒方法：□噴燃器 □         
	

	十二、熱媒鍋爐部分
	1.熱媒鍋爐安全閥之吹洩管為密閉式，且儘量避免彎曲，以最短距離通至適當容量之貯油槽，並予適當之支撐。
	

	
	2.熱媒鍋爐裝設2個以上之液位計。 □貫流式鍋爐不在此限。
	

	
	3.貫流式液相熱媒鍋爐之熱媒油出入口處，各裝設壓力表。
	

	
	4.熱媒鍋爐應裝設溫度計，且裝設於能指示鍋爐內或熱媒油出口附近之熱媒油溫度之位置。
	

	
	5.貫流式液相熱媒鍋爐者具備2個以上循環泵，每一循環泵能單獨供應熱媒油系統之壓送能力及鍋爐本體內部熱媒油必要之流速及流量。
循環泵（馬力×流量×揚程×數量）：                        
	

	
	6.設有自動燃燒控制裝置之熱媒鍋爐者設有(1)熱媒油過熱防止裝置(2)鍋爐出入口熱媒油差壓開關(3)循環泵停止運轉時能立即遮斷燃料之裝置。
	

	十三、標示
	1.設有標示最高使用壓力、蒸汽使用溫度、最大蒸發量、製造廠名稱、製造號碼及製造年月之銘板，並一併載入傳熱面積、檢查號碼。
	

	
	2.外國進口重新檢查合格後，應在被檢查物體上明顯部位打印，以資識別。
	

	備       註
	1.本紀錄表係供事業單位參考填用，乙式兩份，分由檢查機構及事業單位保存。
2.檢查結果欄，符合者打「ˇ」、不符者打「×」並簡要敘述、無該項者打「/」。

	
	表單編號
	P3-62-42B   
	113.08



	檢查人員簽章：
	
	檢查單位簽章：
	
	設置事業單位簽章：
	

	檢查日期：
	
	檢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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